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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度青年農民創新加值經營計畫 

執行成果發表會暨標竿學習活動 報名簡章 

一、 活動目的： 

    為使各界了解本專案輔導青年農民之績效、促進執行團隊之間互相交流，

鼓勵青年農民積極運用創新加值經營計畫資源，將辦理執行成果發表會暨標

竿學習活動，邀請 113 年度執行計畫亮點案例分享計畫執行之經驗與心得，

並透過實地的體驗與學習，激發青農更多創新經營思維。 

二、 參與對象： 

(一)第一序位：113 年度青年農民創新加值經營計畫執行團隊 

(二)第二序位：對計畫有興趣之青年農民、農會及農業部相關單位等 

三、 辦理時間：114 年 4 月 1 日(二) 10:00-16:00 

四、 辦理地點： 

(一)瑞楓花卉農園(彰化縣田尾鄉新生路 91 號) 

(二)豐園羊牧場(彰化縣田尾鄉新生路 137 號) 

五、 人數上限：30 人 

六、 預定議程： 

時間 議程 講者 

9:40-10:00 報到-瑞楓花卉農園 

10:00-10:10 來賓及主辦單位致詞 農業部/CPC 

10:10-11:40 亮點案例分享 113 年計畫亮點青農 6 組 

11:40-12:00 QA 問答與青農交流 全體人員 

12:00-13:00 用餐 

13:00-16:00 瑞楓花卉農園、豐園羊牧場食農體驗及交流 

16:00 賦歸 

註:如有需接駁者請於彰化高鐵站 2 號出口 9:30 開始集合、9:40 準時發車 

※建議搭乘班次：去程—南下【1305 班次】南港 07:50—彰化 09:05 

              北上【0810 班次】左營 07:25—彰化 09:21 

           回程—北上【0838 班次】彰化 16:24—南港 17:50 

              南下【0837 班次】彰化 16:30—左營 17: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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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 報名參加者請務必全程參與，如無特殊因素不得中途請假。 

(二) 如已報名因故無法參加者，最晚請於活動前 3 日來電告知。 

七、報名表： 

報名身分 
□青年農民 □農會 □本部相關單位(機關) 

□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 

單位名稱 
(1) (2) 

姓    名 
(1) (2) 

是否曾獲創新加

值經營計畫補助 

□是，______年申請 

□否 

□是，______年申請 

□否 

身分證字號 
  

出生年月日 
  

飲食習慣 □葷   □素 □葷   □素 

聯絡手機   

E-Mail   

交通方式 
□彰化高鐵站接駁 

□自行開車前往 

□彰化高鐵站接駁 

□自行開車前往 

備註：  

1. 報名方式：請於3/24(一)中午12點前以下列任一方式報名，並請來電確認。 

傳真報名：(02)2698-9046(請同步回傳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聲明) 

E-mail 報名：03400@cpc.tw 

網路報名：https://forms.gle/394bXAFugf9oXvSaA 

2. 連絡電話：(02)2698-2989分機03400吳專員或03173李專員。 

3. 本活動名額有限，報名成功者將以信件確認通知；一旦額滿將提前

關閉報名系統。不便之處，敬請見諒！ 

4. 報名表所填之身分證字號及生日係為保險用，請詳實填寫。 

5. 凡報名參加者，須全程參與課程，不得中途請假。 

6. 為響應環保，建議自備餐具、環保杯與購物袋等物品。 

mailto:03400@cpc.tw
https://forms.gle/394bXAFugf9oXvSa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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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聲明 

 

您好：  

感謝您的熱誠參與本次 113 年度青農創新加值經營計畫提案執行

成果發表會，本中心為有效執行田媽媽品牌經營輔導工作，而保有您的

個人資料。而有關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時，皆以尊重個人權

益為基礎，並以誠實信用方式及以下原則為之。  

我們蒐集您的個人資料目的於課程班務業務之執行，辦理學員報

名、證書製作、學習分析、滿意度調查分析、新課程訊息通知等相關作

業。以及辦理本中心之內部稽核業務行為皆屬之 (下稱「蒐集目的」)。  

我們僅會蒐集為上述行為而必要之個人資料，該資料會在前開蒐

集目的存續期間，及依法令規定要求之期間內被處理或利用；您的個人

資料僅會以電子檔案或紙本形式，分別存放於本中心資料庫，或各該執

行業務部門，其中紙本形式之個人資料，則於轉成電子資料檔後定期銷

毀。  

我們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，基於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，您可

以透過書面行使下述的權利，除基於符合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與其他相

關法律規定外，我們不會拒絕您下列要求 : 

（一）查詢或請求閱覽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
（二）請求製給本人之個人資料複製本。 

（三）請求補充或更正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
（四）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
（五）請求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
我們基於上述原因而需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，若您選擇

不提供個人資料或是提供不完全時，基於健全本中心相關業務之執行，

將無法提供您本中心系列優惠的服務，以及您在本中心所參與之完整

終身學習記錄。  

＊如有任何建議或疑問，請請洽 02-2698-2989 轉 03400 吳專員。  

＊本人已閱讀並充分瞭解上開告知事項。  

 

 

 

親簽：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
 
 
日  期 ：  1 1 4  年   月     日  


